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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本署訂於111年11月1日（星期二）上午9時辦理「斯德哥
爾摩公約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管理之回顧與前瞻成果發表
會」，邀請派員參與，並請轉知所屬踴躍報名參加，請查
照。

說明： 
一、旨揭發表會主軸規劃以近年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管理成果回

顧及未來精進管理為方向，邀請各單位依其職責範圍針對
特定持久性有機污染物進行成果分享。

二、報名方式：請於111年10月26日前上「本署毒物及化學物
質局全球資訊網」(https://www.tcsb.gov.tw/）「便民
服務」項下之「線上報名」完成報名。

三、本研討會議程如附檔或逕至報名網址下載，其他資料將於
會議前2日放置報名網址供下載。

 
正本：經濟部、經濟部工業局、經濟部標準檢驗局、經濟部國際貿易局、行政院農業

委員會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畜牧處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、行
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漁業署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藥
物毒物試驗所、衛生福利部、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、衛生福利部國民健
康署、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、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、財政部關務署、海洋委
員會海洋保育署、中央研究院、本署空氣品質保護及噪音管制處、水質保護
處、廢棄物管理處、環境監測及資訊處、環境督察總隊、資源回收管理基金管
理會、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管理會、環境督察總隊北區環境督察大隊、
環境督察總隊中區環境督察大隊、環境督察總隊南區環境督察大隊、環境檢驗
所、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、直轄市環保機關、縣(市)環保機關、各大專校院、
財團法人國家衛生研究院、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、台灣省環境工程
技師公會、台灣環境管理協會、財團法人環境資源研究發展基金會、財團法人
地球生態環境保護基金會、財團法人環境永續發展基金會、中華民國環境工程
學會、台灣環境有害生物管理協會、中華民國永續發展學會、中華民國化學工
業責任照顧協會、台灣環境保護聯盟、台灣水環境再生協會、財團法人嚴慶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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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業發展基金會、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、財團法人主婦聯盟環境保護基金
會、看守台灣協會

副本：環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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